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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越南產製進口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課徵反傾銷稅及

臨時課徵反傾銷稅案傾銷最後認定報告 

壹、傾銷最後認定結論 

本案經本部最後認定有傾銷事實，應依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

辦法（下稱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2項規定，通知經濟部繼續完成

前開傾銷事實是否造成我國產業損害之最後調查認定。 

貳、緣起及處理經過 

一、國內產業提出申請 

台灣區水泥工業同業公會（下稱申請人）於 112年 2月 13日依

實施辦法第 7條規定，檢送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向本部申請對自越

南產製進口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課徵反傾銷稅及臨時課徵反傾

銷稅。 

二、申請資料初步審查 

案經本部關務署（下稱關務署）依實施辦法第 8條規定審核，認

有須補正之事項，通知申請人補正，其於 113年 5月 8日提供申

請書修正版。關務署於 5月 24日邀集經濟部國際貿易署（下稱

國貿署）、產業發展署等有關機關會商，會議決議請申請人再補

正未臻齊全之資料；6 月 24 日申請人完成資料補正，經關務署

及國貿署審查符合進行調查之形式要件，爰由關務署提請本部關

稅稅率審議小組（下稱審議小組）審議。 

三、決議進行調查 

113年 7月 18 日審議小組第 54 次會議審議決議：「本案申請人

符合平衡稅及反傾銷稅課徵實施辦法第 6 條規定得提出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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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資格，依據其提供資料顯示，進口涉案貨物已達傾銷及損害我

國產業之合理懷疑。請關務署依同辦法第 8條及第 9條規定，通

知輸出國政府及公告進行調查，並依同辦法第 11條規定移送經

濟部就有無損害我國產業進行調查。」 

四、展開調查 

（一）通知及公告 

1. 調查前通知出口國政府：本部於 113年 7月 22日函知駐台北

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本案即將公告進行調查1。 

2. 公告並通知利害關係人及出口國政府：本部依 113 年 7 月 18

日審議小組第 54次會議決議，於 8月 8日公告本案自即日起

進行調查2，復於同日函知利害關係人，及駐台北越南經濟文

化辦事處3。 

（二）通知經濟部進行產業損害調查 

本部於 113 年 8 月 8 日函請經濟部就本案產業損害部分進行

調查4。 

參、申請人、利害關係人及涉案貨物說明 

一、申請人 

申請人為水泥及熟料生產商依法成立之公會，其中同類貨物生產

商（即具完整水泥廠，且實際從事完整水泥生產流程者）計 5家

公司，支持本案會員包括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及亞洲水泥股份

有限公司等 4家5公司，其 111年第 3季至 112年第 2季之合計

生產量占我國同類貨物總生產量之 85.92%，具備實施辦法第 6

                                                      
1 本部 113年 7月 22日台財關字第 1131020201號函。 
2 本部 113年 8月 8日台財關字第 1131021236號公告（附件 1）。 
3 本部 113年 8月 8日台財關字第 11310212362號函。 
4 本部 113年 8月 8日台財關字第 11310212363號函。 
5 臺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亞洲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信大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幸福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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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之產業代表性。 

二、利害關係人6 

（一）涉案國：越南。 

（二）製 造 商 及 出 口 商 ： Thang Long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Vietnam Cement Industry Corporation（VICEM）、

Vissai Ninh Binh Joint Stock Company、 Huong Duong 

Cement JSC（POMIHOA CEMENT）、Long Son Cement、

Dai Viet Investment & Trading Joint Stock Company 及

Thanh Thang Group Cement JSC 及其他未列名之製造商、

出口商。  

（三）進口商：和桐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等 9家廠商及其他未列名之進

口商、貿易商。 

三、涉案貨物 

（一）貨品名稱：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Portland Cement、Portland 

Cement Clinker）。 

（二）貨品範圍： 

1. 卜特蘭水泥：以水硬性矽酸鈣類為主要成分之熟料，添加不超

過 7%之硫酸鈣（即石膏）、不超過 5%之天然石灰石，及不超

過 5%之無機製程用添加劑（即水淬高爐爐碴、飛灰或矽質材

料），研磨而得之水硬性水泥。 

2. 卜特蘭水泥熟料：係卜特蘭水泥製作過程中之中間產品，主要

成分為水硬性矽酸鈣，且含下列各項化學成分： 

（1）氧化鈣（CaO）含量 57%（含）以上至 72%（含）以下。 

                                                      
6 已知之製造商、出口商及進口商，均為本案申請書所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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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二氧化矽（SiO2）含量 15%（含）以上至 28%（含）以

下。 

（3）氧化鋁（Al2O3）含量 1%（含）以上至 11%（含）以下。 

（4）氧化鐵（Fe2O3）含量 1%（含）以上至 11%（含）以下。 

3. 排除項目：具下列任一項成分或特性之卜特蘭水泥，不屬涉案

貨物： 

（1）氧化鐵（Fe2O3）含量 0.5%（含）以下。 

（2）添加白色或其他顏色之染色劑。 

（3）3 天試驗齡期抗壓強度 24 MPa（百萬帕）（含）或 245 

kgf/cm2（公斤力/平方公分）（含）以上，且鋁酸三鈣（C3A）

含量 12%（含）以上。 

（4）3天試驗齡期水合熱 200 kJ/kg（千焦/千克）（含）或 50 

cal/g（卡/克）（含）以下。 

（5）三氧化硫（SO3）含量 2.3%（含）以下，且 14天硫酸鹽

膨脹值 0.04%（含）以下。 

（6）添加輸氣劑。 

（三）參考貨品分類號列：2523.29.90.00.2及 2523.10.90.00.3。 

（四）用途： 

1. 卜特蘭水泥為營建工程使用之重要商品，廣泛用於一般建築、

一般工程、港灣工程、鋼筋混凝土結構物、地下構造物、大尺

寸結構物、道路、鐵路、橋梁、液態天然氣儲槽、管道、粉飾

工程、舖面、樓地板及其他預鑄體等。 

2. 卜特蘭水泥熟料為卜特蘭水泥製作過程中之中間產品，係用以

燒製成卜特蘭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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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初步調查認定 

一、 經濟部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 

（一）國貿署於 113年 8月 20日公告進行產業損害初步調查及辦理

聽證，嗣因處理調查相關資料需要，依實施辦法第 18條規定，

公告延長調查期間至 10月 7日。 

（二）經濟部貿易救濟審議會 113年 9月 26日第 3次會議審議作成

國內產業損害初步認定，經濟部於 10月 7日通知本部7：本案

依初步調查所得相關資料，就自越南產製進口卜特蘭水泥及其

熟料數量之變化、國內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市價所受之影響，

及國內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產業各項經濟因素等法定調查事

項，從涉案傾銷進口產品之進口增加率、越南生產者之產能、

存貨、出口能力及進口價格等方面綜合評估，有合理跡象顯示，

涉案傾銷進口產品對國內卜特蘭水泥及其熟料產業有實質損

害之虞。本案如須進行產業損害最後調查，不排除其他任何新

增不同之事實與分析，而獲致不同之結論。另根據實施辦法第

13條規定，有關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是否繼續遭受損害一節，

因本案進口涉案貨物對國內同類貨物產業有實質損害之虞而

無實質損害（附件 2），爰無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

害之情事。 

二、 傾銷初步認定 

（一）傾銷調查資料期間：112年 7月 1日至 113年 6月 30日。 

（二）審議小組 114 年 1 月 16 日第 59 次會議決議略以：本案傾銷

初步調查認定，越南涉案廠商確有傾銷事實，惟依據經濟部產

業損害初步調查結果，認定有合理跡象顯示對國內產業有實質

                                                      
7 經濟部 113年 10月 7日經貿字第 11350201570號函（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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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之虞，無我國產業在調查期間繼續遭受損害之情事，爰不

臨時課徵反傾銷稅。並依實施辦法第 14條規定繼續調查，完

成傾銷最後認定。 

（三）114年 2月 10日公告8各涉案廠商初步認定傾銷差率： 

涉案廠商 傾銷差率 

Long Son Company Limited 

Long Son Industrials Company Limited 
16.42% 

Thang Long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19.73% 

Vissai Ninh Binh Joint Stock Company 

Xuan Thanh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Vicem Ha Tien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 Vicem Ha Tien Cement Sales 

& Services Enterprise 

17.14% 

其他製造商或出口商 23.75% 

伍、傾銷最後調查程序 

一、 實地查證 

為驗證涉案廠商填復問卷資料之正確性及完整性，確保傾銷調查

最後認定結果之公正客觀，本部依實施辦法第 19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於 114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7 日派員赴越南 Long Son 

Company Limited（下稱 LSC，含其關聯製造商 Long Son 

Industrials Company Limited，下稱 LSI）及 Thang Long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下稱 TLCC）2 家廠商營業處所進行實地

                                                      
8 本部 114年 2月 10日台財關字第 1141002936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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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證，相關查核結果，詳實地查證報告（附件 3）。 

二、 最後調查認定期限 

依實施辦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本部初步認定之案件，無論認

定有無傾銷，均應繼續調查，於初步認定公告之翌日起 60日內

提交審議小組審議後，完成最後認定。本部於 114年 2月 10日

公告本案傾銷初步認定結果，應繼續調查於 114年 4月 11日前

完成最後認定。惟涉案廠商均具相當規模，相關資料量極為龐雜，

爰無法於原定期限內完成認定，本部於 114年 3月 28日依實施

辦法第 18條規定，公告9延長傾銷最後調查期限至 114年 5月 11

日。 

陸、傾銷事實之最後認定 

一、 法令依據 

（一）反傾銷稅課徵依據 

關稅法第 68條第 1項規定：「進口貨物以低於同類貨物之正常

價格輸入，致損害中華民國產業者，除依海關進口稅則徵收關

稅外，得另徵適當之反傾銷稅。」 

（二）傾銷差額計算依據 

1. 關稅法第 68條第 2項規定：「前項所稱正常價格，指在通常

貿易過程中，在輸出國或產製國國內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無

此項可資比較之國內銷售價格，得……以其在原產製國之生產

成本加合理之管理、銷售與其他費用及正常利潤之推定價格，

作為比較之基準。」 

2. 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申請人及利害關係人未依規定期限

提供必要資料或有妨礙調查之情事時，主管機關得依已得資料

                                                      
9 本部 114年 3月 28日台財關字第 1141007747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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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審查。」 

3. 實施辦法第 28條規定：「有下列情事之一，不得認為係本法

第 68條第 2項所稱通常貿易過程；其價格不得作為正常價格：

一、買賣雙方具有特殊關係或訂有補償約定，致影響其成本或

價格者。二、進口貨物係在輸出國、產製國國內或向第三國以

低於製造成本加管理、銷售及其他相關費用之單位銷貨成本價

格，持續於一定期間內銷售，且所有交易加權平均價格低於加

權平均成本，或其數量超過所有交易銷售數量百分之二十以

上，而於合理期間無法回收其成本者……」 

4. 實施辦法第 29條規定：「本法第 68條第 2項所稱無此項可資

比較之國內銷售價格，指輸出國或產製國國內市場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一、市場無同類貨物之銷售……」 

5. 實施辦法第 30條規定：「依本法第 68條第 2項規定，輸出國

或產製國國內無可資比較之銷售價格，而以推定價格作為比較

基準時，其管理、銷售與其他費用及正常利潤之總額，應按涉

案貨物於通常貿易過程中，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實際生產及銷

售資料計算之……」 

6. 實施辦法第 32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傾銷差額，以

進口貨物輸入我國之價格低於正常價格之差額計算之。」「前

項輸入我國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得以加權平均輸入我國

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或以逐筆比對方式就輸入我國

價格與正常價格比較；如因不同買主、地區或時點而呈現鉅大

價差者，得以逐筆輸入我國價格與加權平均正常價格比較。」 

7. 實施辦法第 33條第 1項規定：「前條傾銷差額之計算，並應

符合下列規定：一、輸入我國價格與正常價格之比較，應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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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交易層次及儘可能同一交易時間為之。二、就進口貨物

之物理特性、稅賦、規費、交易折扣、交易之層次、時間、數

量、條件及其他影響價格之因素調整其差異。」 

8. 實施辦法第 35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對於前條未被選定

為調查對象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課徵之反傾銷稅，不得逾該

被選定受調查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之傾銷差額加權平均

數。」「被選定之國外生產者或出口商，有……第 21條規定

情事者，不列入前項加權平均數之計算。」 

二、 傾銷最後調查結果 

依據初步認定完整填答問卷廠商其填復問卷內容採認與否及實

地查證更正之數據資料，分別核算其個別傾銷差率，渠等各調整

項目採計說明詳實地查證報告（附件 3），以下僅說明其主張未

予採認並重新計算之項目。未被選定應訴廠商及其他未配合調查

廠商（包括未完整填答問卷之廠商），則分別依實施辦法第 35條

及第 21條規定計算傾銷差率。 

（一）LSC 

LSC10 為涉案水泥及熟料製造商，其所銷售之涉案水泥，除由

其生產外，亦有部分係提供熟料委由關聯水泥製造商 LSI研磨

成水泥；LSI 則僅為涉案水泥製造商，熟料來源均向 LSC 購

買，再研磨製成涉案水泥。 

1. 出口價格 

LSC出口價格之調整項目視涉案貨物是否透過 LSI加工製成

有所不同，以下就 LSC及 LSI出口交易情形分別說明，出口

                                                      
10 LSC下分總公司、Thanh Hoa 分公司、Long An 分公司及 Khanh Hoa 分公司。傾銷調查資料期間 Thanh Hoa 

分公司負責生產與銷售水泥及熟料；部分產品由 Thanh Hoa 分公司生產後再交由 Long An及 Khanh Hoa 分公

司負責包裝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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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格均推算至 LSC出廠層次。 

（1）LSC 

A、LSC 傾銷調查資料期間銷售涉案貨物至我國方式為

直接銷售予位於香港之無關聯客戶11，再由該無關聯

客戶銷售涉案貨物至我國，貨物則由 LSC 安排直接

運至我國；或透過關聯公司 LSI 銷售予我國無關聯

客戶，貨物亦由 LSI安排直接運至我國。該公司提供

其銷售予香港無關聯客戶***筆交易資料（交易條件

為 FOB，數量********公噸），及銷售予關聯公司 LSI 

**筆交易資料12（數量*****公噸）。 

B、LSC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主張將內陸運費13、產製國

出口報關費14、銷售信用成本、銀行費用、到我國前

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及出口稅15列為調整項目；另於

實地查證開始前新增裝載費16並計入內陸運費計算。 

（A） 內陸運費：LSC原未填列水泥之內陸運費，主

張傾銷調查資料期間銷售至我國之涉案水泥

均委由位於自有港口之 LSI加工製成，惟出口

價格須推算至 LSC出廠層次，爰以傾銷調查資

料期間，LSC運送熟料至 LSI之數量及運費，

計算其單位運費。  

（B） 裝載費：係將熟料裝載至出口運輸船上所產生

                                                      
11 *************************及*****************************。 
12 LSI轉售我國無關聯客戶交易部分，提供於 LSI銷售我國之交易。 
13 未含裝載費。 
14 包括報關費、碼頭費、船舶檢驗費等。 
15 僅熟料徵收出口稅（10%）。 
16 僅銷售熟料交易有此調整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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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費用17，實地查證開始前，依本部補充問卷增

列本項費用。經檢視裝載合約、相關憑證及計

算方式，尚屬無誤。 

（C） 銷售信用成本：本調整項目已於傾銷初步認定

階段依合約載列之付款條件調整，LSC於最後

調查階段未有其他補充說明，仍予以維持。 

（D） 到我國前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本項費用於傾

銷初步認定階段改以所有銷售費用，扣減直接

銷售費用，並加計管理費用後，除以所有產品

總銷售金額，計算單位間接銷售費用。實地查

證時，LSC表示，如以上開方式計算本項費用，

內外銷交易均相同，以其內銷價格計算傾銷差

率時確屬公平比較，惟如因部分季別內銷價格

低於成本銷售，正常價格係以其產品生產成本

18、銷售管理等費用及正常利潤建構，因建構之

正常價格包含間接銷售費用，如於出口價格調

整本項費用，並非公平比較19，爰主張內外銷價

格均不應扣減 LSC之間接銷售費用。經檢視其

調整後內外銷之間接銷售費用確屬相同，同意

均不予扣減。 

（2）LSI 

A、LSI 傾銷調查資料期間銷售涉案貨物至我國方式為

直接銷售予我國無關聯客戶；或銷售予位於香港之無

                                                      
17 水泥係透過運送系統直接從卡車運至船倉，故無本項費用。 
18 直接原料+直接人工+製造費用。 
19 越南工商部貿易救濟局亦透過駐台北越南經濟文化辦事處以 114年 4月 7日第 04/2025/VECO-TV號函表示相

同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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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聯客戶20，再由該無關聯客戶銷售涉案貨物至我

國，貨物則均由 LSI安排直接運至我國。該公司提供

其銷售無關聯客戶***筆交易資料（交易條件為

FOB，數量*******公噸）。 

B、LSI 主張將產製國出口報關費21、佣金、銷售信用成

本、銀行費用及到我國前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列為調

整項目。 

（A） 佣金及銷售信用成本已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依

本部查得資料調整，LSI於最後調查階段未有其

他補充說明，仍予以維持。 

（B） 到我國前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 傾銷初步認定

階段改以所有銷售費用，扣減所稱直接銷售費

用，並加計管理費用後，以該公司所有產品總銷

售金額為基礎重新分攤。實地查證開始前，LSI

改以所有銷售費用扣除所稱直接銷售費用及僅

發生於內銷交易之間接銷售費用後，再按外銷

所有水泥22及熟料總銷售數量分攤。惟經檢視歸

屬於內銷費用之科目23，LSI未能證明該等費用

僅發生於內銷交易，歸屬於外銷費用之折舊費

用，亦無法合理說明該費用僅因外銷交易產生，

且本項費用應以銷售金額分攤，爰仍按初步認

定階段作法予以調整。 

                                                      
20 ************************。 
21 包括報關費、船舶檢驗費。LSI主張因自有港口及自行辦理報關，港口資產折舊費用及辦理報關業務人員薪資

已調整於間接銷售費用。 
22 含非涉案水泥。 
23 含 Hospitality cost、Labor costs - sales department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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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發票金額扣除前開調整項目，按控制編碼24分類，計

算各類別涉案貨物各季 LSC 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25。

另以發票金額加計申請書所提供之海運費26及海運保

險費27，作為 CIF價格。 

2. 正常價格 

（1）LSC 除直接將涉案貨物售予國內無關聯客戶，亦透過 1

家關聯公司28轉售國內無關聯客戶；LSI所生產之涉案水

泥則均銷售予 LSC，再由其銷售予國內無關聯客戶。LSC

提供直接銷售予國內無關聯客戶******筆內銷交易資料

（計*******公噸29），主張將銷售返利、內陸運費30、銷

售信用成本及間接銷售費用列為調整項目；LSC 及 LSI

銷售予關聯公司***31筆內銷交易資料部分，依實施辦法

第 28條第 1款規定，其價格不得作為正常價格，爰不予

計算。 

A、銷售返利：本項調整僅發生於銷售特定客戶之交易，

LSC 以傾銷調查資料期間開立給各該客戶之返利發

票，依產品代碼別計得返利金額及銷售數量，計算單

位銷售返利。實地查證時，經抽核其銷售返利發票及

合約，查得其中 1筆返利金額與其合約載列計算方式

不符，溢報越南盾(下同) *********元。以前開溢報金

額占該筆涉案貨物銷售返利合計數計算溢報率

                                                      
24 本案控制編碼共 1碼，A為卜特蘭水泥，B為卜特蘭水泥熟料。 
25 LSC至 LSI間內陸運費部分，以其提供運送水泥至 LSI之內陸運費予以設算調整。 
26 申請書所列 112年水泥之平均海運費為每公噸 23美元。 
27 以產品價值之 110%乘上海運保險費率 0.0018%計算。 
28 ************************************。 
29 占其輸出至我國之出口量為 43%（= ******* / *******）。 
30 含裝載費。 
31 LSC：****筆；LSI：***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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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乘以該筆及未抽核返利金額後，依其銷

售數量計算每公噸溢報返利金額*******元，爰以其

原提供單位返利扣減上開溢報金額，重新計算。 

B、銷售信用成本：原以發票淨額32及合約載列之付款條

件33為計算基礎，再依 LSC傾銷調查資料期間短期貸

款利率計算。實地查證時，該公司表示 2023年「透過

銀行擔保延期付款」之交易，已無法提供銀行擔保佐

證，爰 2023年之交易均不予調整本項費用；另查得 3

筆 2024年之交易，原報「******************」，惟

合約載列「** days」，爰將該筆交易與 2024年未抽核

且付款條件為「******************」之交易，改依

「** days」重新計算。 

C、間接銷售費用：同前揭出口價格，LSC發生之間接銷

售費用，均不予調整。 

（2）成本調整： 

A、其他費用：該公司原將「非常利益〔Extraordinary

（Abnormal） gain〕」列為產品成本之減項，惟查該

科目與銷售涉案貨物無涉，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已

不予計入產品成本，該公司於最後調查階段未有其他

補充說明，仍予以維持。 

B、採購成本：傾銷初步認定階段，將向 LSI採購涉案水

泥部分34，按傾銷調查資料期間涉案水泥生產數量調

整分攤加計至產品成本。該公司於實地查證時主張，

如需將採購成本計入產品成本，亦應計入採購量並按

                                                      
32 即發票金額扣除銷售返利。 
33 均為「到貨前付款」或「透過銀行擔保延期付款」。 
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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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量及採購量之合計數計算單位產品成本，如僅計

入採購金額則高估其產品成本。經檢視其單位產品成

本確未計入採購量，惟考量該等採購交易均屬關聯公

司間之交易，未有向無關聯公司採購水泥之價格可供

檢視其特殊關係是否影響該等採購交易價格，爰採購

金額及數量不予加計至產品成本，僅以其生產之涉案

水泥設算水泥產品成本。 

C、其他調整：傾銷初步認定階段，因該公司未能合理說

明「其他調整」35不計入產品成本之理由，爰按涉案貨

物淨銷售收入占所有貨物淨銷售收入比例，再依傾銷

調查資料期間涉案貨物生產數量分攤並加計至各類

別產品成本。實地查證時，該公司補充說明「其他調

整」分別來自於總公司36及 Thanh Hoa分公司37，主張

總公司與涉案貨物之生產及銷售無涉，不應列入產品

成本，Thanh Hoa 分公司部分，其中銷售原料予 LSI

之金額38，與生產涉案產品無關，亦不應列入39。經檢

視總公司及 Thanh Hoa分公司相關科目分類帳，與其

主張相符，爰不予計入。 

（3）LSC 逐筆內銷交易資料，按控制編碼分類，依實施辦法

第 28條規定，排除低於成本之銷售交易後40，計算各類

別涉案貨物各季出廠層次之正常價格。相同控制編碼有

出口價格，惟無國內銷售交易資料可資比較者41，以該控

                                                      
35 ***************元。 
36 ***************元。 
37 **************元。 
38 **********元。 
39 同註解 19。 
40 以內銷發票淨額扣除銷售返利及銷售信用成本與其產品成本比較。 
41 控制編碼 B，113年第 1季及第 2季未有內銷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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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編碼產品之單位成本，加計通常貿易過程之國內銷售

產品之利潤42作為正常價格。 

3. 傾銷差率 

依前開正常價格、出口價格及 CIF價格計算加權平均傾銷差

率為 13.59%（附件 4）。 

（二）TLCC 

1. 出口價格 

（1）TLCC為涉案貨物製造商，傾銷調查資料期間銷售涉案

貨物至我國方式為透過位於新加坡之關聯公司 ** 

***************************（下稱****）銷售予我國

無關聯客戶；或由****銷售予位於香港之無關聯客戶43，

再由該無關聯客戶銷售涉案貨物至我國，貨物則均由

TLCC安排直接運至我國。TLCC提供其銷售予**** **筆

交易資料（交易條件FOB，數量*******公噸）及****銷

售無關聯客戶**筆交易資料（交易條件FOB，數量

*******公噸）。 

（2）TLCC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主張將產製國出口報關費

用、****之銷售信用成本、銀行費用44、其他直接費用、

到我國前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45、出口國發生之存貨持

有成本列為調整項目。 

A、其他直接費用已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依本部查得資料

調整，TLCC於最後調查階段未有其他補充說明，仍予

                                                      
42 分別以控制編碼 A，113年第 1季及第 2季高於成本銷售交易之利潤率*****及*****%計算。 
43 *************************。 
44 含 TLCC及****發生之銀行費用。 
45 含 TLCC及****發生之到我國前發生間接銷售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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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持。 

B、****之銷售信用成本： 

（A）傾銷初步認定階段，改以合約載列付款條件日數

（*天）為基礎設算，最後調查階段，申請人主張

46，合約所載付款日數可能非客戶實際支付貨款

日期，應以其實際收款日數計算信用成本 

（B）買賣雙方簽訂合約時（或發票開立日），該筆交易

之交易價格及條款已告確定，即發票所載交易價

格已含交貨地點及應付款天數等交易條件，不因

買方事後提前或延後付款、未付款等未依合約內

容履行，而影響原合意之交易價格，爰信用成本

仍應以合約載列之付款條件為計算基礎。 

（C）實地查證時， TLCC主張 ****銷售 ******** 

*****************間之交易合約載列均為出貨

前付款而無信用成本，惟經檢視****與該公司間

之合約內容，付款條件為第1個裝貨日前收到形

式發票（Proforma Invoice）*天內需支付貨款之

**%，餘款於收到形式發票並依此裝貨後之*天

內支付，爰****與該公司之交易，改以發票淨額

之**%為基礎計算。 

C、TLCC之銀行費用：原以傾銷調查資料期間****付款

給TLCC發生銀行手續費總額占同期TLCC出口銷售

總額比率為計算基礎。實地查證時發現短列***美元，

爰加計該筆費用後重新計算。 

                                                      
46 理律法律事務所代理申請人 114年 3月 13日對 TLCC傾銷初步認定報告評論之回覆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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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到我國前發生間接銷售費用： 

（A）****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 

a. ****稱其僅為貿易商，銷售至我國之出口交

易未涉貨物之運送，僅以與貨物運送無關之

費用作為間接銷售費用，傾銷初步認定階段

將其分攤改以所有貨物銷售金額計算。 

b. 增列裝船延滯費：實地查證時，查得其未列入

間接銷售費用之科目含1筆TLCC裝運涉案貨

物至我國時發生之裝船延滯費，爰將該筆費

用全數計入出口價格之調整費用；另除該筆

費用外，該科目項下所有費用總額按其佔***

同期所有銷售金額比率（******%），以***銷

售我國客戶逐筆交易之銷售淨額予以調整。 

（B）TLCC發生之間接銷售費用 

a. 傾銷初步認定階段加計主廠房（Main Plant，

下稱MP）47發生之管理費用，並依其提供之間

接費用調整計算。 

b. 實地查證時，TLCC說明其提供之計入本項費

用之銷售及管理費用，內外銷交易均相同，如

以其內銷價格計算傾銷差率時確屬公平比較，

惟因其內銷價格均低於成本銷售，正常價格係

以其產品生產成本48、銷售管理等費用及正常

利潤建構，因建構之正常價格包含間接銷售費

用，如於出口價格調整本項費用，並非公平比

                                                      
47 TLCC涉案貨物均由 MP生產，因此僅以 MP發生之銷管費用計算直接及間接銷售費用。 
48 直接原料+直接人工+製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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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49，主張內外銷價格均不應扣減間接銷售費

用。 

c. 查核時發現TLCC間接銷售費用中含只與出口

銷售有關之科目50，應僅計入出口價格之調整

項目，剔除TLCC主張僅發生於銷售至******

交易之船舶引水費51後，餘數52均計入出口價

格之調整費用。經扣減該科目費用後，其內外

銷之間接銷售費用確屬相同，同意均不予調

整。  

（3）以發票金額扣除上開調整項目，按控制編碼分類，計算

各類別涉案貨物各季出廠層次之出口價格。另以發票金

額加計申請書所提供之海運費53及海運保險費54，作為

CIF價格。 

2. 正常價格 

（1）TLCC直接將涉案貨物售予國內無關聯客戶，提供*****

筆交易資料（數量*********公噸），傾銷初步認定階段

主張將銷售返利、銷售信用成本、其他直接費用、存貨持

有成本及間接銷售費用列為調整項目。 

（2）銷售信用成本及其他直接費用已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依

本部查得資料調整，TLCC於最後調查階段未有其他補充

說明，仍予以維持。 

                                                      
49 同註解 19。 
50 科目總金額為*********元。 
51 *********元。 
52 *********元。  
53 申請書所列 112年水泥之平均海運費為每公噸 23美元。 
54 以產品價值之 110%乘上海運保險費率 0.0018%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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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間接銷售費用：同前揭出口價格TLCC發生之間接銷售費

用，均不予調整。 

（4）成本調整：傾銷初步認定階段，該公司將「其他費用」列

為產品成本之減項，惟未合理說明，爰未計入產品成本。

實地查證時查得該費用55中，「其他收入」明細與該金額

無法勾稽，且查證時未進一步說明，不計入產品成本；

「土地租金減免」之減免期間為*年，調整為*年；「違約

金減免」及「提前裝船優惠」之標的均發生於傾銷調查資

料期間前、「未開發票費用」係罰款及政府公關交際費，

均與生產涉案貨物無關，不予計入產品成本，調整後「其

他費用」項下餘數均計入產品成本之加項。 

（5）TLCC逐筆內銷交易資料，按控制編碼分類，依實施辦法

第28條規定，排除低於成本之銷售交易後56，無國內銷售

資料可資比較（即均低於成本銷售），爰以各控制編碼產

品之單位成本，加計越南國內市場銷售水泥產品之通常

利潤57***%58作為正常價格。 

3. 傾銷差率 

依前開正常價格、出口價格及 CIF 價格計算加權平均傾銷差

率為 19.25%（附件 5）。 

（三）未被選定應訴廠商 

                                                      
55 含其他收入、土地租金減免、違約金減免、提前裝船優惠、未開發票費用、庫存銷售及設備資產化費用。 
56 以內銷發票淨額扣除銷售返利、銷售信用成本及存貨持有成本與其產品成本比較。 
57 依據 WTO 反傾銷協定第 2.2.2(iii)條，利潤總額可以其他任何合理的方法，但依此所認定之利潤數額不得超過

原產國國內市場其他出口商或生產者銷售同一大類產品通常實現之利潤。 
58 2022年越南上市水泥業者利潤率。資料來源為 FiinGroup之「VIETNAM CEMENT MARKET REPORT 2024」

(TLCC付費取得)，根據該報告，越南上市水泥業者 2023年淨利率為負，爰 TLCC主張應使用 2022年淨利率

**%計算。經查 FiinGroup為越南財務顧問公司，該公司提供金融數據、商業資訊、產業研究等分析服務。 

公司網址為 https://fiingroup.vn/。 

https://fiingroup.vn/


21 

 

未被選定應訴廠商 Vissai Ninh Binh Joint Stock Company、Xuan 

Thanh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及 Vicem Ha Tien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 Vicem Ha Tien Cement Sales & Services 

Enterprise 3家廠商，按實施辦法第 35條規定，計算加權平均

傾銷差率如下表：  

 LSC TLCC 

出口量（公噸） ******* ******* 

出口量比率 *****% *****% 

傾銷差率 13.59% 19.25% 

加權平均傾銷差率 14.82% 

註：加權平均傾銷差率=Σ(傾銷差率*出口量比率) 

（四）其他未配合調查廠商 

傾銷最後調查階段，本部未接獲利害關係人就未配合調查廠商

（含未申請應訴調查廠商及未完整回復問卷廠商）傾銷差率認

定方式表示意見，亦未發現其他新事證，爰仍按傾銷初步認定

階段之作法，以配合調查廠商提供內外銷交易按控制編碼分

類，計算各類別涉案貨物各季之傾銷差率，並以最高者

（23.20%59）作為未配合調查廠商之傾銷差率。該等資料於本

次調查期間取得且經本部審核，應可有效消除未配合調查廠商

之傾銷。 

（五）越南涉案廠商傾銷差率彙整如下表： 

                                                      
59 配合調查廠商*****控制編碼**，***年第**季傾銷差率最高。（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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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傾銷差率 

Long Son Company Limited 

Long Son Industrials Company Limited 
13.59% 

Thang Long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19.25% 

Vissai Ninh Binh Joint Stock Company 

Xuan Thanh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Vicem Ha Tien Cement Joint Stock 

Company - Vicem Ha Tien Cement Sales 

& Services Enterprise 

14.82% 

未配合調查廠商 23.20% 

三、 利害關係人意見之處理 

（一）不應逕認為越南屬市場經濟國家，並以越南廠商之內銷價格及

成本計算其正常價格  

1. 申請人主張60越南於 96年 1月 11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下稱

WTO），據其入會議定書自入會日起 12年內，應為非市場經

濟國家，屆期後是否自動取得市場經濟地位，應參照對中國大

陸作法，依照財政部 95年 5月 29日台財關字第 09505502280

號公告（下稱財政部 95年公告）非市場經濟國家 8項認定標

準61，就涉案出口廠商個案認定其市場經濟地位，符合者始得

依其內銷價格及成本計算正常價格。 

2. 查越南 WTO 入會議定書附件 1 工作小組報告第 255 段(a)(ii)

                                                      
60 理律法律事務所代理申請人 114年 2月 27日 2025-00842號函。 
61 涉案國貨幣兌換外幣之自由程度、勞方向資方協商工資之自由程度、外商合資或投資當地國之限制程度、政府

股份或控制生產要素之程度、政府控制資源分配之程度、企業訂價及產出決定之程度、企業營運受法律保障之

程度及企業會計紀錄編製符合國際會計標準之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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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有關各會員國調查反傾銷案時，得不依據其生產成本及售價

進行價格比較之條款，已於 107年 12月 31日屆期，是否自動

取得市場經濟地位，尚無定論，須依各會員國國內法規定處理。

按財政部 95年公告，僅將中國大陸列為適用非市場經濟國家，

爰越南尚無非市場經濟國家之適用。另本部前於辦理對自越南

產製進口陶瓷面磚反傾銷調查案，正常價格認定方式即以越南

個別廠商之內銷價格及成本資料計算，與本案相同。 

（二）關聯公司利潤應予調整  

1. 申請人主張622 家完整填答問卷廠商均透過關聯公司出口涉案

產品至我國，應依實施辦法第 31 條及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調

整渠等利潤。 

2. 查實施辦法第 31 條及第 32 條第 3 項規定，如涉案貨物輸入

我國價格不足採信，以該貨物首次轉售我國無特殊關係買主之

價格，推算其輸入價格時，始應扣除「貨物進口後至轉售間」

之合理利潤，本案配合調查廠商與我國進口商均無特殊關係，

出口價格係以其輸入我國價格計算，渠等關聯廠商利潤均屬

「貨物進口前」之利潤，無上開規定適用。 

（三）未配合調查廠商希提交傾銷調查問卷資料 

1. Nghi Son Cement Corporation63（下稱 NSCC）主張64： 

（1）僅依關稅法第 30 條第 2 項規定作為判斷特殊關係之標

準，與WTO法例相違背，NSCC透過傾銷初步認定報告

所指關聯公司65對臺灣之銷售非屬特殊關係銷售，無須提

供答卷資料。 

                                                      
62 同註解 60。 
63 本案指定填答問卷廠商，因未提供 1家關聯銷售公司及 3家關聯進口商之問卷資料，初步認定階段核定屬未

配合調查廠商。 
64 禾同國際法律事務所代理 NSCC 114年 3月 3日禾 114字第 0010號函。 
65 1家銷售公司***************************。3家我國進口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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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縱因缺少該等公司資訊導致 NSCC 出口價格不可靠，仍

應使用其國內銷售及成本計算個別傾銷差率。 

（3）已取得該等公司同意配合調查，請本部同意寬予期限並

接受其補卷資料。 

2. 為給予利害關係人充分之機會為其利益辯護，經關務署函請申

請人表示66，買賣雙方如具關稅法第 30條第 2項規定任一款關

係，即屬具特殊關係，均應提交答卷資料；NSCC於傾銷初步

認定公告後始表示願意提交關聯公司答卷資料，將使調查機關

難於最後調查階段完成審閱資料及實地調查，顯已對完成調查

造成嚴重妨礙，應依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以已得資料核定。 

3. NSCC 透過關聯公司銷售至臺灣之出口交易，依關稅法第 30

條第 2項規定屬特殊關係交易 

（1）依反傾銷協定第 2.3條、實施辦法第 31條規定略以，國

外出口商與我國進口商或第三者間有特殊關係，致涉案

貨物輸入我國之價格不足採信時，得根據該貨物首次轉

售我國無特殊關係買主之價格，推算其輸入價格。查反

傾銷協定就「特殊關係」未有定義，應依各會員國國內

法規定處理，我國已明訂於關稅法第 30 條第 2 項，且

調查問卷亦已依前開關稅法規定敘明「特殊關係」定義。 

（2）NSCC 透過關聯公司銷售至臺灣之出口交易，均屬特殊

關係交易（相關交易流程及持股情形如附件 7，亦已敘

明於傾銷初步認定報告附件 4 NSCC 問卷資料審核結

果），其應提供關聯公司問卷資料，以推算其出口價格，

符合關稅法及實施辦法相關規定，亦無違反傾銷協定規

定。 

                                                      
66 理律法律事務所代理申請人 114年 3月 11日 2025-00926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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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出口價格為計算傾銷差額及傾銷差率（傾銷差額/CIF價格）之

必要資料，NSCC未依規定提供該等必要資料，無從認定其傾

銷差額，依實施辦法第 21條規定以已得資料認定其傾銷差率，

應屬適法有據。 

5. 查實施辦法第 14條及第 18條規定，財政部須於初步認定公告

之翌日起 90日內，完成傾銷最後認定。因調查時程法定限制，

傾銷調查初步認定階段係審查涉案廠商提出之書面資料，最後

認定階段則須進一步實地驗證該等資料之真實性、正確性及完

整性。本部於傾銷初步認定階段已充分給予 NSCC 提出相關

資料機會，惟該公司仍未能確實提交完整資料，基於調查作業

及期限之衡平考量，爰不接受其於初步認定後所為補正資料。 

柒、後續處理程序 

本案經最後調查認定有傾銷事實，本部將以書面通知已知利害關係

人及公告，並通知經濟部。該部應於接獲本部通知翌日起 40日內，

作成該傾銷是否損害我國產業之最後調查認定，並將最後調查認定

結果通知本部。另依據實施辦法第 16條規定，經最後調查認定有

損害我國產業者，本部應於接獲經濟部通知翌日起 10日內提交審

議小組審議是否課徵反傾銷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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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至附件 7為機密版資料 

 


